
皇雪c 
朧

7懲刺

園

安民靚華高雲街毒上班及 
者 
雖 
艱 
鉅 
亦 
所 
不 
辭 
也

十 二 
兩

元 
月 
廿 
力. 
日

報公漢大 一拜疆號八卄 月 尤小三卜固 民（貳、二十五卷 第 五十三號
。龜
武
備
之
急
務
。。但
求
其
實
用
。。不務其虛一 

名
。。待
人
有
殷
殷
自
奮
之
思
。。治
有
墮
日
上 

一惚勢。0
文
事
武
備
。一。皆
有
可
時
。。然
後
伺
隙
而
一 

一動。a
索
琉
球
於
日
本
。。歸
緬
句
於
英
吉
利
。。取 

一
安
南
於
法
蘭
西
。彼
雖
强
。莫
不
聞
風
而
生
畏
也 

本
館
特
電 

三：
A

今
朝
九
點
等
五
分
鐘
接
駐
香
港
訪
員 

丁
來
電
云

.◎
滇
湘
第
0
0

在北江意見 

不
合
。簾
發
生
風
潮 

一
龍
烱
明
资.烱光。。曾
 

:
病
逝特

別
電
報 

事
留
去
年
之
鹽
餘
稅
收 

j

北
京
廿
六
日
電00
是
日
宣
吿
。。去
年
之
鹽
稅

00 

除
去
各
管
理
之
篇
外
。。其
實
凈
存
之
數
爲
七 

一
学
九
百
五
十
四
萬
五
千
元
。。此
數
比
諸
前
年
収 

一wA
e
c
减
少
六
百
甘
四
萬
四
干
元
。。且
此
款51^  

.̂
^

外
。。餘
欵
之
解
囘
中
國
政
府
收
者
。。共 

一
广
上
干
壹
百
五
十
萬
元
而
已

世
界
要
聞 

•
中坎訂約之有待 

▲
中
阈
不
配
與
坎
屬
訂
約 

▼
上
海
特
約
員
一
月
七
日
通
一
訊
云
。。加
拿
大
與
我 

一
國
另
訂
商
約
一 
事"
。現
北
京
政
府
據
駐
英
代
辦 

一
公
使
朱
兆
莘
來
電
。。謂
英
政
府
已
不
干
涉
。。許 

一
盯
坎
拿
大
普
行
簽
訂
之
權
。。但
加
拿
大
究
展 

二
蔺
民
地
。。我
國
以
國
家
資
格
。"
與
壹
殖
民
地 

一
訂
約
。。終
嫌
不
妥
。。故
加
拿
大
雖
竭
力
進
行
》 

一
而
我
國
亦
宜
致
量
云

一•
祖國要聞快信

(L

海
特
約
員
一
月
九
日
快
信) 

丁
庵
據
傅
西
藏
舊
派
及
人
民
。。對
处
英
國
之
抱
反 

一一 
感
者
才
著
。。因
之
歸
順
中
國
之
議
論
亦
高
。。 

5

1
yr已
由
喇
嘛
向
川
邊
鎭
守
使
陳
遐
齡
表
示
停 

i

戰
議
和
之
意
。C

中
央
政
府
近
亦
有
将
遣
使
至 

西
藏
之
說
云
。。

▲
閩
省
對
浙
軍
事
未
停
頓
。。孫
傳
芳
師
任
右
翼 

，。周
蔭
人
師
任
左
翼
。但
曹
錐
吳
佩
孚
對
閩
蘇 

致
浙
事
皆
主
審
愼
。。

▲
北
京
總
稅
務
司
訓
令
粵
稅
關
。。除
北
京
政
府 

命
令
外
。。任
何
方
面
公
事
。。均
勿
收
受
。。 

▲
法
使
對
交
還
廣
州
灣
有
先
向
粵
省
接
洽
說
。。 

一 ▲
英
代
京
政
府
咨
德
國
。。勸
勿
違
約
售
飛
機
於 

張
作
霖
。。徳
外
部
答
稱
。。德
國
不
欲
助
長
中 

國
內
亂
。。與
英
國
同
。。但
中
國
不
自
出
頭
。。 

園
請
荚
干
涉
。。於
主
權
究
有
碍
云 

▲
京̂
^
定
。。先
行
解
决
粵
局
次
收
漳
厦
。。對 

厦
主
先
撫
後
兵
祇
間
臧
至
平
壹
八
。。不
究
脅 

從
。。

據
麥
納
律
師
学
0
龍
欢
警
察̂

W

人
。。華 

埠
爲
？
閲
然
。el^s*

憤
。。B
^

日
晚
。9
中
華 

高
特
爲
之̂

^

會
。。各
寫
圭
席
俱   

@
到 

瘍
。。一 致
决
議
。启
向
三
藩W

^

重
抗
議 

麥
納
井
謂
華
人
橐
此
寄
恥
鉅
蜃
着
吕
業 ®
多
次 

。。此
不
過
其
壹
例
其
。。本$<-<

遵
守
法
律
者 

。。近
展
遭
此
等 
to辱

U
0
每
每
夜
深
之
際
。。華
埠 

警
察
闖
入
人
宗
。。使
婦
女
見
童
皆
失
措
。。有 

時
並
加
鞭
撻?
此
案
若
不
懲
之
。。無
以
儆
後
云 

0
日本太子̂
^
 

東
京
小
六
日
電"
。太
子
裕
仁
今
日
與
久
道
宫
艮 

/
得
之
長
女
。。在
宮
中
籍
。。東
京
居
民0
。自 

去
年
九
月
震
災
後
。。以̂
D̂
爲
公
衆̂
^
歡
樂 

:=
。。各
街
及
宮
殿
外
。。均
人
民
羣
隼
。̂
^
 

儀
。。全
京
中
各
行
生.意
。。今
日
均
，：̂5
^
。。並
有 

一
百
五
卜
對
新
夫
婦
。。亦
擇
於
是
日
結
婚
。。希 

圖
士
晁
。。日
太
子
之
結
婚
。。幷
無
外
人
觀
禮

90 

祇
准
皇
族
人
員
及
最
高
等
官
員
到
觀
禮
式
。。新 

婚
所
穿
之
衣
服
。"
乃
紫
色
絲
髮8
繡
有
白
菊
花 

3

其
外
衣
亦
用
紫
絲
而
繡
有
松
龜
兩
物
。。以
殖 

其
長
命
不
老
。。當
太
子
赴
宮
結
婚
及
返
時
。。街 

屮
人
民
均
大
歡
呼
。。有
許
影
帙
警
樹
展

00 

隨
風
招
展
。。临
至
公
園
之
難
民
嵐
宇
。。亦
闇
 

華
麗"
。并
有
許
多
人
站
上
去
年
大
地
震
毀
壊
之 

物
堆
上
。。以
觀
太
子
結
婚
之
行
列8
東
京
是
日 

密
佈
警
察
嚴
守"
。以
防
發
生
暴
動
。百
計
醤
之 

軍
警
。。沿
途
共
有
萬
名
。"
婚
禮
定
後
。。撤
百
 

零
一
响
。"
太
干
與
新
婦"
。將
於
星
期
二
日
接
見

▲
傳
列
國
將
以
不

篇

。。爲
要
求
承
認

金
佛
郞
案
武
器
。。但
英
美
日
荷
不
贊
成
。。

•
恐嚇欲殺英新相

倫
敦
廿
六
日
電
。。新
首
相
麥
當
路
氏
。。接.有許一 

多4

函
件U"
圖
將
其
生
命
殺
書
。。但
麥
氏
極 

厭
惡
用
警
察
衙
證
。。而
暗
探
刖
已
密
行

—
麥 

氏
。。以
防
不
測

首
相
麥
氏
是
日
一
卜
令
將
冬
尼
街
首
相
邸
宅
之
木 

欄
拆
毀
。。幷
撤
去
警
兵
。。此
本
欄
乃
用
以
防
新 

恭
黨
及
失
業
工
人
之
侵
擾
相
府
者
二
麥
氏
將
於 

卄
八
日
開
閣
議
討
論
公
認
紅
俄
間
圏

◎
日本責英美違海軍約 

東
京
卄
六
日
福
。。日
本
貴
族
院
議
員
副
島
道
正 

伯
命
。。現
斥
責
英
美
兩
阈
之
海
軍
政
策
：
實
有 

違
反
華
盛
頓
海
軍
限
制
條
約
？
副
島
氏
質
問
政 

府
是
否
應
將
潛
水
艇
隊
擴
大"
。及
改
善
商
船

00 

幷
增
加
燃
料
。。以
作
供
飴
海
軍./
用"
。海
軍
大 

臣
村
上
答
稱
。。感
覺
華
盛
頓
條
約
。。英
美
兩
國 

對
於
日
本
幷
無
偏
見
。"
不
過
伊
股
行
其
前
經
公 

布
之
築
艦
計
畫
二
厶
，

命
大
埠
警
差
侮
罪
人

▲
中
華
暴
提
出
訴
訟

美
國
大
埠
肝
路
西
報
什
三h
戟
；
華
坤
屮
革
會 

舘
。。今
H

特
請
律
師
麥
納
，。向
警
察
委
員
處
遞 

呈
控
吿
警
差
。。

據
中
華
暴
稱
。。用
期H
晨
四
阵
一
一
卜
分
許
。。 

有
一
一
便
衣
警
察
入
文
明
旅
舘"
。即
遇
見
該
舘
司 

理
李
宏
明
。。
一
警
察
監
守
季
宏
明
。，餘
窟
警
用 

斧
砍
華
婦
關
氏
之
門2
R
 時
室
中
有
燈
光
，、關 

氏
正
起
床
撫
照
其
一
一
月
大
之
嬰
兒1
關
氏
因
不 

能
操
英
譜
，"
丄
兄
西
人
復
深
破
門
而
入
；
張
皇 

失
措

津0.0
以

列
國
外
交
官
夫
妻
：
而
小
七

网
候
日
皇
及
皇
后
。。及
報
吿

)(.婚
事/ 

e 英人注意麻瘋症 

倫
敦"
六H
電
。"
英
售
施
救
廓
瘋
症
聯
會

00

籌
劃
於
是
年
初
掃 

井
洲
及
西
印
度
等 

科
學
專
家
例
。。存 

加
油
灌
射
入
肌
膚 

家
洛
架
斯
稱"
。已" 除

英
展
各
瘋
疾
。。聞
在0
 

處"
。共
有
瘋
人
一
下
萬
。。據 

印
度
近
膝
實
驗1
用
疏
閥 

。。則
能
醫
愈
瘋
疾.。。著
务
專 

確
証
當
將
此
汕
射
入
瘋
者
屮 

愈
二
II不
能
再
傳
染
於
人
这

該
警
察
次
到
葉
榮2
*"
。時
葉
稼

及

葉
榮
被
迫
政
門
。。該
警
察
遂
毆
之
二
並
將
葉
榮 

身
上
之
錢"
。遍
撤
广
地
板
。。幷
出
穢
褻
之
詈
罵 

語
。。

該
警
察
隨
至
華
女
黃
玉
梅
之
室
，"
由
門
上
之
窗 

下
鏡
。。並
命
之
開
門
。。革
女
抬
頭
見
喘
白
人
深
力
而4

全.

•
紅俄陸長被放逐

柏
林
卄
六H
電
。。紅
俄
阈
會
门
開
會
劇
烈
討
論 

兩
点
鐘
後
。"
俄
國
行
政
委
員
决
定
不
拘
拿
前
陸 

軍
長
特
羅
斯
基
氏
，，祇
很
監
其
行
動
：
不
准
其 

用
各
鐵
路
匕
幷
迫
之
居
住
於
俄
國
南
境
之
小
城

夜
來
此
。。

絶
開
門"
，是
時
李
宏
明

上
至
第
二
層
樓

—見
該
瞽
宗
隙
窺
華
女
住
室
。。 

遂
向
之
抗
議
。"
該
警
察
乃
用
棒
打
整
李?
手
臂 

肩
及
背
，，幷
迫
學
將
華
女
之
門
打
開I
黃
玉
梅 

在
內
用
華
語
請
稍
緩

—以
便
伊
穿
若
衣
服"
。該 

警
察
亦
不
之
顧J
黃
玉
梅
衣
未
着
完.:
即
將
門 

打
開1
該
警
察
在
室
内
大
捜 
一 番
。̂
見
期
一 
所 

得
。，即
口
出
穢   

Li-詈
罵:
呼
其
爲
始
二
井
將
該 

女
拖
下
僂
去
。。

其
時
旅
舘
之
廳
中
？
名
人
聚
業
，、及*
將
黄
玉 

梅
拖
下
。。全
室.爭
論:
同
時
III 人
通
吿
該
女
之

。。但
反
對
小 

人
提
出
若

4

，。.要
求
即
行
逮
捕
。。有 

，。誠
恐
特
氏
黨
徒
發
生

大
暴
動
云
。

— 

爨比國 俘虜仍囚於德 

不
魯
捨
拉
卜
六H
電
，，大
戰
時
爲
德
國
俘
虜
之

一
比
國
兵
士
，。現
方
由
德
丁

據
其
報
吿
稱

父
黄
茂1
黃
茂
即
趨
前 

彼
之
親
女1

一警察前一

認
明@
玉
梅
確
係~ 

玉
梅
爲
娼"
。幷指一 :

乃
一
九
一 
四
年

—二
月
十
九U
被
徳
兵
所
俘 

處
。：
内
禁
在
街
順
及
肝
士
城
郊
外"
。，已
充
當

有
三
顧
客
者"
。至
是
门
知
無
趣:
遂
行
-;,退 
~
袴
匸
四
年
零
宣
個
月

—曾
欲
逃
脫
數
次
。"
均
不 

查
黄
玉
梅
广
今
个
正
月
卜
六
口
；
隨 

11父
由
華,
得
逞
，。及
後
任
阿L
堡
村
之
田
外
操
作
；
亦
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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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子
之
道
。。本
諸
父
精
母
血
。。人
荷
先
天
不
足
。。或
色
曲
度
，一 

。。則
腎
精
虛
冷
。。陽
事
無
力
。。未
有
能
種
丟
也
。启
率
境
强 

漢
種
起
見
。。可
此
五
労
。。加
重
參
茸
以
培
血
原
有
磨 

五
鞭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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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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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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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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